附件1：
 2021年度中山市科技孵化育成体系专项

资金（第二批）申报指南

为进一步提升我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的建设和管理水平，引导科技孵化育成体系提质增效，根据《中山市科技孵化育成体系专项资金使用办法》(中山科发〔2019〕307 号)的有关要求，特制定2021年度中山市科技孵化育成体系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申报指南。
支持范围

2021年度科技孵化育成体系专项资金（第二批）项目共设1个专题项目：

 专题项目：评价补助

  （一）支持内容：

  对2020年度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绩效评价获得A级的单位给予补助。
（二）支持强度：

获得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绩效评价A级的单位补助20万元；获得市级众创空间绩效评价A级的单位补助10万元。

     （三）申报材料（一式两份）

     1.专项资金补助申请表；

  2.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运营评价等级证明文件；

  3.申报单位2021年度财务报表（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。
    二、申报要求

   申报单位同时获得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评价A级，在申请表中一起申报，但须分别提供各自财务报表。
    三、注意事项

   （一）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并核实后，将取消申报单位申报资格，如已获准支持的将作撤销处理并通报。

   （二）申报单位或申报人提交申报材料后应留意项目状态，并注意提醒组织单位及时审核推荐。

   （三）受理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退还。

